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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17.7

合作促进提高透明度
缔约方应在适当情况下，在双边、区域和多边论坛上合作，以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方面的透
明度。

ARTICLE�17.8

与其他章节的关系
本章在不损害本协定其他章节中的任何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适用。

第十七条第9款

反腐败
缔约方重申其决心消除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贿赂和腐败。认识到需要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
门内部建立诚信，并且每个部门在这方面都有互补责任，缔约方重申其遵守《打击国际商
业交易中外国公职人员贿赂公约》，该公约于1997年12月17日在巴黎签署，以及《联合国
反腐败公约》，该公约于2003年10月31日在纽约通过。

本文档由�funstory.ai�的开源�PDF�翻译库�BabelDOC�v0.5.10�(http://yadt.io)�翻译，本仓库正在积极的建设当中，欢迎�star�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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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良好监管实践与监管合作

部分A

良好监管实践与监管合作

子部分1

一般规定

第18.1条
目标和一般原则

1.�本部分的目标是促进缔约方之间的良好监管实践和监管合作，旨在通过以下方式
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

(a)�促进有效、透明和可预测的监管环境；
(b)�促进兼容的监管方法，并减少不必要的负担、重复或不同的监管要求；

(c)�讨论一方监管措施、实践或方法，包括如何提高其有效应用；以及

(d)�加强缔约方在国际场合的双边合作。
2.�本部分任何内容均不影响一方根据其公共政策目标在其领域内定义或规范自身保护水平
的权利，以追求或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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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共卫生；(b)�人类、动物和植物的生命与健
康；(c)�职业健康与安全；(d)�劳动条件；(e)�环境，
包括气候变化；(f)�消费者；(g)�社会保障和社会
保护；(h)�个人数据和网络安全；(i)�文化多样性；
(j)�金融稳定；以及(k)�能源安全。3.�本部分任何
内容均不得解释为预先

从一方提出：
(a)�采用、维持和适用监管 措施，符合其法律

框架、原则和截止日期，以 为达成其公共政策目标
保护水平其认为适当的；以及（b）提供和

支持一般性服务
地球，包括与水、健康、

教育或社会服务相关的。4.�监管措施不得构
成对

uised�barrier�to�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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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无此部分任何内容应被解释为迫使缔约方实现任何特定监管结果。

ARTICLE�18.2

定义
本部分的目的如下：
(a)�"监管机构"是指：

(i) 英国政府为英国；和
(ii) 日本政府为日本；和

(b)�"监管措施"是指普遍适用措施，包括：
(i) 对于英国：

(A) 主要立法；和
(B) 次要立法；和

(ii)�对于日本：
(A)�法律；�(B)�内阁命令；
以及�(C)�部长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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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3条

范围
1.�本部分适用于一方监管机构根据本协定涵盖的任何事项发布的监管措施。

2.�第3和第4部分适用于一方监管机构发布的其他普遍适用措施，这些措施与监管合作活动
相关，例如指南、政策文件或建议，除了第1段所述的监管措施。

第2部分
良好监管实践

第18.4条
内部协调

每一方应维持内部协调程序或机制，以促进良好监管实践，包括本部分规定者。

第18.5条
监管程序和机制

每一方应当公开其监管机构在准备、评估和审查其监管措施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机制的相关描
述。这些描述应当引用相关的指南、规则或程序，包括有关公众提供意见机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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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18.6

拟议监管措施的信息披露
每一方的监管机构每年至少应当公开一份其计划的主要1 监管措施清单，并附上对其范围和
目标的简要描述，包括（如有的话）其采用的预计时间。或者，如果一方监管机构不公开
此类清单，该方应当根据第23.3条设立的监管合作委员会，尽快提供该清单及简要描述。
该清单及简要描述，除指定为机密的信息外，可由每一方的监管机构公开。

ARTICLE�18.7

公众咨询
1.�在制定重大监管措施时，每一方监管机构应根据相关规则和程序，在适用情况

下：

(a)�发布监管措施草案或提供有关拟议监管措施的足够详细信息以使任何人能够评估该人的
利益是否可能受到重大影响;

(b)�以非歧视性基础上，向任何个人提供合理的机会以提出意见; 和

(c)�考虑收到的意见。

1 每一方的监管机构可确定构成“重大”监管措施的定义，以履行其在本部分项下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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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方的监管机构应利用电子通信方式，并力求维护一个专用单一访问网络门户，以
提供与公众咨询相关的信息和接收意见。

3.�各一方监管机构应当公开收到的任何意见或磋商结果的摘要。此项义务在为保护机密信
息、保留个人数据或不当内容或为其他正当理由（例如对第三方利益造成损害的风险）所
必需的范围内不适用。

ARTICLE�18.8

影响评估
1.�各一方监管机构应当根据相关规则和程序，努力系统地开展重大监管措施的影

响评估。

2.�在进行影响评估时，各一方监管机构应当建立并维护流程和机制，以便考虑以下因素：

(a)�监管措施的需要，包括监管措施旨在解决的议题的性质和重要性；

(b)�任何可行和适当的监管或非监管替代方案，包括如有的不监管选项，若能实现一方公共
政策目标；

(c)�在可能和相关的范围内，那些替代方案的潜在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包括对贸易和
中小型企业1的影响；以及

1 就本段而言， 对英国而言，“中小型企业”指小型和中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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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在适当的情况下，考虑中的选项如何与相关国际标准相关联，包括任何分歧的原
因。

3.�各一方监管机构应在其影响评估的发现方面，不迟于相关拟议或最终监管措施的公布时
间进行公布。

ARTICLE�18.9

回顾性评估
1.�各一方监管机构应维持流程或机制，以促进现行监管措施的定期回顾性评估。

2.�各一方监管机构应向符合相关规则和程序的程度，公布其进行此类回顾性评估的计
划和结果。

ARTICLE�18.10

提交意见的机会
每一方的监管机构在不损害各方可追求的公共政策目标的情况下，应向任何人提供提交关
于现行监管措施改进意见的机会，包括简化或减少不必要负担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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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18.11

良好监管实践的交流
监管机构应努力交换信息，包括在监管合作委员会中，关于本款所述的良好监管实践的信
息，例如涉及影响评估的实践，包括对贸易和投资影响的评估，或涉及回顾性评估的实践。

第3节
监管合作

ARTICLE�18.12

监管合作活动
1.�每一方可向另一方提出一项监管合作活动。其应通过根据第十八条第十五条指定

的联系点提交该提议。

2.�另一方应在适当时限内审查该提议，并应通知提议方其是否认为所提议的活动适合监管
合作。

3.�应一方的要求，监管合作委员会应讨论第1段所述的监管合作活动提案。

4.�为识别适合监管合作的活动，每一方应考虑：
(a)�第十八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清单；以及
(b)�由一方人员提交的、有充分依据且附带相关信息的监管合作活动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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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果缔约方决定开展监管合作活动，每一方的监管机构应当：

(a)�将新措施或现有措施的修订情况告知另一方监管机构，这些措施与监管合作活动
相关；

(b)�应要求，提供与监管合作活动相关的措施信息并进行讨论；以及

(c)�在制定新措施或修订现有监管措施时，在可行范围内，考虑另一方就相同或相关事项的
监管方法。

6.�缔约方可以自愿进行监管合作活动。一方可以拒绝参与或退出监管合作活动。拒绝参与
或退出监管合作活动的一方应向另一方说明其决定的原因。

7.�在适当情况下，监管机构经相互同意，可以将监管合作活动的实施委托给缔约
方相关机构。

ARTICLE�18.13

促进监管兼容性的良好做法
每一方的监管机构应当，为了促进监管兼容性，考虑，诸如，以下：

(a)�推广共同原则、指南、行为准则、互认等效和实施工具，以避免不必要的监管要
求重复，例如测试、资格认证、审计或检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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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相关国际场合进行双边合作和与第三国的合作，在可行的情况下，包括通过联合倡议
和提议，旨在发展和促进国际监管标准、指南或其他方法的采用和实施。

亚节4

机构规定

ARTICLE�18.14

监管合作委员会
1.�根据第23.3条设立的监管合作委员会应根据本部分的规定，加强和促进缔约方之间的良
好监管实践和监管合作。

2.�监管合作委员会可以邀请有关人员参加其会议。

3.�监管合作委员会可以，特别是：
(a)�讨论监管合作活动提案；
(b)�交换良好监管实践的信息，并促进其推广；
(c)�就共同利益的事项向缔约方推荐监管合作活动，包括监管前研究相关事项；

(d)�促进与每一方开展双边监管合作活动，旨在促进各方可兼容的监管结果，特别是在没
有监管措施存在或其发展处于初始阶段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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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支持实用机制、实施工具和最佳实践的开发，以促进良好监管实践和监管合作；�(f)�
鼓励在国际场合进行监管合作与协调，包括就相关正在进行或计划中的活动进行定期的
双边信息交流；�(g)�定期识别并认可监管合作优先领域；

(h)�如有必要，提供指南，以帮助简化第23.3条所述其他专门委员会以及其他双边监管合作
论坛的监管合作；

(i)�考虑第十八条第十六条第8段中提到的磋商结果报告，并审查第十八条第6段中提到的满
意解决方案的实施进展，如适用；以及�(j)�根据需要设立临时的�特设�工作组，以推进特定
的监管合作活动，这些工作组应向监管合作委员会报告。4.�监管合作委员会应：�(a)�在本
协定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召开会议，此后至少每年召开一次会议，除非缔约方的代表决定�
otherwise；以及�(b)�在本协定生效后的首次会议上通过其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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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18.15

联系点
每一方应在本协定生效时，指定一个联系点，用于实施本部分以及根据第十八条第十六
条进行信息交换，并通知另一方联系详情，包括有关相关官员的信息。缔约方应立即相
互通知这些联系详情的任何变更。

ARTICLE�18.16

关于计划中或现有的监管措施的信息交换
1.�一方可以就另一方的计划中或现有的监管措施向另一方提交信息请求和澄清。被

请求方应尽力及时回复。

2.�一方可以就另一方的计划中或现有的监管措施向另一方提交其关切的请求。在其请求中，
请求方应确定相关的监管措施，描述其关切，并在必要时提交问题。

3.�答复方应当，在尽可能早的情况下，但除非有正当理由，最迟在收到请求之日起60天内，
就请求方根据第2段提出的关切提供书面意见。这些意见应尽可能包括诸如监管措施的政策
目标和理由，并在适用的情况下，解释为何没有采取能够以同等效率实现相同政策目标的、
贸易或投资限制程度较低的监管措施。答复方应当回复请求方提交的任何澄清问题。

4.�请求方可以请求与答复方磋商：
(a)�收到第3段中提到的书面意见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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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如果答复方在第3段中提到的期限内未在该期限内提供书面意见，则在该期限届满后。

5.�磋商可以通过面对面会议或电子方式举行。每一方应指派一名官员负责进行会议。

6.�在磋商期间，各方应以善意探索解决请求方关切的可能的满意解决方案，包括有关调整
所涉监管措施或采用较少贸易或投资限制性监管措施的提议，如相关。

7. The各方不应被要求披露机密或敏感信息或数据 a.

8.�应请求方与答复方磋商，准备关于磋商结果的报告。请求方的联系点应将报告发送
至监管合作委员会以供其审议。

9.�第2段中提到的请求也可在未在相关专门委员会层面达成满意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提交，且
不影响各方在第22章或任何其他适用协定的争端解决程序下的权利和义务。

10.�第2段中提到的请求不应要求答复方实现特定的监管结果，也不应延迟监管措
施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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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部分
动物福利

第�18.17�条
动物福利

1.�缔约方将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就动物福利问题，特别是农场动物问题进行合作，
以增进其各自法律和法规的相互理解。

2.�为此目的，缔约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制定一项工作计划，明确本条下处理的动物优先事
项和类别，并成立一个动物福利技术工作组，以交流动物福利领域的信息、专业知识和经
验，并探讨促进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

C�部分
最终规定

第18.18条
第A节的应用

1.�第A节的规定不适用于第B节以及第8章第E节第5款规定的金融服务监管合作。

2.�不论第18.3条如何规定，本协定其他章节中的具体规定，在需要适用具体规定的情况
下，应优先于A部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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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18.19

争议解决
本章的规定不适用第22章的争议解决。




